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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_A1_95_E7_AC_94_E8_c80_235945.htm 第六章法律体系 法律

体系是指由一国各法律部门构成的、具有内在联系的整体。

如果把法律体系整体看成宏观结构，那么法律体系的宏观结

构是由公法、私法和社会法三方面构成；而公法、私法和社

会法三方面各自又都有自己的结构，它们就是各个法律部门

。所以法律体系的中观结构要素是法律部门。而法律规范则

是法律体系的微观结构要素。由此可见，法律体系、法律部

门和法律规范三者之间是层次从属的关系。 第一节法律体系

结构 一、公法与私法 法律在古代罗马时期就被分为公法与私

法两大类。传统的法律体系是由私法和公法两大结构要素构

成，其中私法以民法和商法为核心，公法以行政法与刑法为

核心。 一般来说，所谓公法主要是指关于国家或国家与个人

之间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总和，包括行政法、组织法

、财政法、刑法等，所谓私法主要是指关于个体与个体之间

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部门的总和，包括民法、商法、家庭法

等。 把法律体系要素分为公法与私法，是从社会经济生活的

本源上进行的公法与权力强行干预相适应，私法与市场自行

调节相适应。无论是简单商品经济社会，还是现代复杂的市

场经济社会，法律内部本身应当存在这两种差异，也就是说

，这个分类具有客观性，它们的区别不是人为所能加以混淆

或掩盖的。 二、社会法的出现 由于传统两大结构要素存在不

适应现代社会的情况，所以法律体系发生了重大变革。这就

是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里出现了第三种法律体系结构要素社



会法。在现代法律体系中，出现了经济法、劳动法、社会保

障法等等，它们是以传统公法要素与私法要素为基本框架，

以传统公法和私法的调整方法为原型混合而成的第三种结构

要素。我们称之为社会法。它是法律社会化的结果。现代法

律体系之所以划分为三块结构要素，是因为现代市场经济的

需要。社会法的确立是以经济法（最早是以反垄断法为代表

）的出现为标志的，由经济法、劳动法和社会保障法作为主

干部门法来构成。 三、三大结构要素的区别 1．调整对象，

私法的主要调整对象是个人（法人）与个人（法人）的利益

关系，公法的调整对象主要是国家与个人（法人）的利益关

系，社会法的调整对象是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市场主体与社会

间的关系。 2．调整方式，私法与市场的自行调节相适应，

保证市场主体的权利、自由和平等；私法的方式以个人自行

调节为主；公法的方式以国家的强行干预为主。社会法结合

了上述两种调节方式，从社会总体妥当性角度利用市场结构

和机制本身的态势进行宏观调节。正因为如此，我们会感觉

到经济法是民法与行政法的结合产物。 3．法的本位，公法

一般以国家为本位，私法一般以个人为本位。社会法是以社

会利益为本位的法。 4．价值目标。传统公法与私法在价值

取向方面往往对某一方面有所偏好和倾向，传统公法偏重于

秩序与公平，传统私法偏重于自由、效益，而社会法比较周

全地体现社会整体利益和要求。 第二节法律部门划分的标准

与原则 一、法律部门的概念 法律部门，也称部门法，是指根

据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划分的同类法律规范的总和。 法律部门

与法律规范的关系是从属关系，因为我们是根据一定标准和

原则把同类法律规范组合在一起，形成法律部门，非同类法



律规范不可能组合成法律部门。另外，每一个部门法中包含

了许多法律制度，法律制度是由若干个法律规范组成的，一

般来说，法律制度的范围比法律部门要小，我们可以说法律

部门包含了许多法律制度。 法律部门的划分具有重要意义： 

（1）对于立法来说，法律部门的划分有助于从立法上完善法

律体系、协调法律体系内部关系； （2）对于执法来说，法

律部门的划分有助于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明确各自的工作特

点、职责任务，并准确适用法律； （3）对于法学研究来说

，使研究范围有相对独立的领域，使法学学科分工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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